附件2：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1号

珠海富锋精密机械厂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	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2号

珠海市硕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3号

珠海市高新区自由巷奶茶店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4号

珠海市高新区月星轩餐厅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5号

珠海天强电器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6号

珠海农蒂装饰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7号

珠海市智优化妆品商行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8号

珠海市高新区学姐面馆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9号

珠海高新区韩之客餐饮店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0号

珠海市军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1号

太和精机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2号

珠海超硕耗材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3号

珠海市鸿信惠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4号

康华特电子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5号

珠海市礼记隆江餐厅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6号

珠海市香洲志诚五金塑料制品厂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7号

珠海海华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8号

珠海明锋纳米光电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9号

珠海伦广恒轻钢结构产品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0号

珠海市竹林埔农庄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1号

珠海市龙盈货运代办部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2号

珠海市坎帕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3号

珠海市华增梯田模具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4号

珠海楚胜建材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5号

广东中饶航空气象研究院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6号

珠海市祥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7号

珠海市粤海丰机电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8号

珠海华扬汽车运动推广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9号

珠海市恩源盈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0号

珠海市金驰快递服务部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1号

珠海市金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2号

珠海市启烈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3号

珠海恒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4号

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5号

珠海擎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6号

珠海星河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	   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7号

珠海迈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8号

珠海乔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9号

珠海七彩花饰品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0号

珠海市创客餐饮管理服务部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1号

珠海中力置业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2号

珠海市腾发劳务咨询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3号

珠海市高新区声源模具注塑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


	    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金鼎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4号

珠海冠羽陶瓷制造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龙、林惠生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3337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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